关于拟将葛丽红、乌吉斯古楞同志
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

广大党员、群众：
在听取党小组和党员、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经支部委员会审查，拟将葛丽红、乌吉斯古楞两位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。根据发展党员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其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葛丽红同志，女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北井村四组人，1982年9月13日出生，2019年8月进入北井村工作，担任报账员一职，该同志于2019年9月提出入党申请，2020年7月1日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。2021年10月被列为发展对象。2023年8月14日接收为预备党员。入党介绍人葛春梅、张玉山。该同志在预备期间表现良好，积极靠近党组织。经党支部培养教育和考察，拟将葛丽红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，并于近期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其转正问题。

2、乌吉斯古楞同志，女，蒙古族，大学文化，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诺尔镇哈日白其嘎查二组人，1996年8月16日出生，2020年10月作为乡招村用人员进入北井村村委会工作，该同志于2020年10月提出入党申请，2021年10月1日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。2023年6月16日被列为发展对象。2023年8月14日接收为预备党员。入党介绍人张晓明、程洪磊。该同志在预备期间表现良好，积极靠近党组织。经党支部培养教育和考察，拟将乌吉斯古楞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，并于近期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其转正问题。
公示时间为2024年8月2日至2024年8月7日。公示期间，党员群众可来电，来信，来访，反映其在理想信念、政治立场、思想作风、工作表现、群众观念、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问题。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。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，要签署本人真实姓名。党支部将对反映人和反映问题严格保密，对反应问题进行调查核实，弄清事实真相，并以适当方式向反映人反馈。
监督电话：15104769808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林东镇北井村支部委员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2日
预备党员转正公示结果报告单
	姓名
	葛丽红
	性别
	女
	民族
	汉族
	确定为预备党员时间
	2023年8月14日

	
预备期间表现

	该同志在预备期内，能够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，了解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通过学习进一步地深刻了解党的性质、宗旨、纲领，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。能够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积极参加党组织生活，认真负责的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，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，对于自身不足也能正确对待及时改正，符合一名党员标准。

	受奖惩情况
	无

	履行党员
义务情况
	能够认真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对党忠诚老实，言行一致，在工作、学习中起带头作用。

	党员、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
	微信、电话、举报箱

	反映问题
摘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举报联系人：程洪磊           2024年  8 月 8  日

	所反映问题
的调查处理
结果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公示时间
	2024年 8 月 2 日 至  2024 年8 月 7 日

	考察联系人
	姓名
	葛春梅
	性别
	女
	主要职务
	无 

	
	
	张玉山
	
	
	
	无

	
	
	
	
	男
	
	

	党支部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 支部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2024 年 8  月 8  日

	
党委意见

	

                    党 委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此报告单为入党材料之一，与《入党志愿书》一并存档。
2、党员、群众所反映问题的原件（包括口头反映的记录）和公示内容材料由支部存档。




预备党员转正公示结果报告单
	姓名
	乌吉斯古楞
	性别
	女
	民族
	蒙古族
	确定为预备党员时间
	2023年8月14日

	
预备期间表现

	该同志在预备期内，能够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，了解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通过学习进一步地深刻了解党的性质、宗旨、纲领，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。能够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积极参加党组织生活，认真负责的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，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，对于自身不足也能正确对待及时改正，符合一名党员标准。

	受奖惩情况
	无

	履行党员
义务情况
	能够认真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对党忠诚老实，言行一致，在工作、学习中起带头作用。

	党员、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
	微信、电话、举报箱

	反映问题
摘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举报联系人：程洪磊           2024年  8 月 8  日

	所反映问题
的调查处理
结果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公示时间
	2024年 8 月 2 日 至  2024 年8 月 7 日

	考察联系人
	姓名
	葛春梅
	性别
	女
	主要职务
	无 

	
	
	张玉山
	
	
	
	无

	
	
	
	
	男
	
	

	党支部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 支部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2024 年 8  月 8  日

	
党委意见

	

                    党 委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此报告单为入党材料之一，与《入党志愿书》一并存档。
2、党员、群众所反映问题的原件（包括口头反映的记录）和公示内容材料由支部存档。


